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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GB/T2930《草种子检验规程》共分为11个部分:
———GB/T2930.1 草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;
———GB/T2930.2 草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;
———GB/T2930.3 草种子检验规程 其他植物种子数测定;
———GB/T2930.4 草种子检验规程 发芽试验;
———GB/T2930.5 草种子检验规程 生活力的生物化学(四唑)测定;
———GB/T2930.6 草种子检验规程 健康测定;
———GB/T2930.7 草种子检验规程 种及品种测定;
———GB/T2930.8 草种子检验规程 水分测定;
———GB/T2930.9 草种子检验规程 重量测定;
———GB/T2930.10 草种子检验规程 包衣种子测定;
———GB/T2930.11 草种子检验规程 检验报告。
本部分为GB/T2930的第2部分。
本部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部分代替GB/T2930.2—2001《牧草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》。本部分与GB/T2930.2—2001

相比,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———将标准名称由“牧草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”更名为“草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”(见封面,

2001年版的封面);
———在“前言”中,增加了标准编制所依据的起草规则(见前言);删除了附录性质的陈述(见2001年

版的前言);
———删除了“ISTA前言”(见2001年版的ISTA前言);
———在“范围”中增加了“生态草、观赏草和药用植物”(见第1章);
———删除了“检验目的”(见2001年版的第3章);
———在“术语和定义”中,修改了“净种子”“其他植物种子”和“杂质”的定义(见3.1、3.2和3.3,

2001年版的4.1、4.2和4.3);增加了“有稃壳种子”的定义(见3.4);
———在“器具”中删除了“均匀吹风机”(见2001年版的第6章);
———在“检验程序”中,修改了“试验样品的分取”的具体规定(见6.2,2001年版的7.2);
———删除了附录B“不易区分植物种的分析和计算方法”,将相关内容修改后移入正文(见7.4,

2001年版的附录B);
———增加了“结果表示”的内容(见7.6);
———增加了“净种子判定依据”的内容(见第8章);
———增加了“表2净种子定义编号”,同时增加了表2中编号对应的45个“净种子定义”(见8.3、8.4

和表2);
———删除了附录A“附加定义”(见2001年版的附录A);
———删除了附录C“容许差距”,将相关内容修改后移入正文(见9,2001年版的附录C)。
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国际种子检验协会 (InternationalSeedTestingAssociation,IS-

TA)发布的《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第3章:净度分析》(2012年版)。
本部分与ISTA《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第3章:净度分析》(2012年版)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,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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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A中列出了本部分与ISTA《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第3章:净度分析》(2012年版)的章条对照一览表

(见表A.1)。
本部分与ISTA《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第3章:净度分析》(2012年版)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,这些差

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的垂直单线(|)进行了标示,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

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(见表B.1)。
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。
本部分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274)归口。
本部分起草单位: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农业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量监督

检验测试中心(兰州)、全国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、农业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

中心(呼和浩特)。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:王彦荣、刘亚洁、张建全、余玲、胡小文、马金星、李宏、李淑君、刘志鹏、曾彦军、

刘文献。
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2930—1982;
———GB/T2930.2—2001。

Ⅱ

GB/T2930.2—2017



草种子检验规程
净度分析

1 范围

GB/T2930的本部分规定了草种子净度分析的程序和方法。
本部分适用于牧草、草坪草、饲料作物、生态草、观赏草和药用植物等种子质量检验的净度分析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2930.1 草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

GB/T2930.7 草种子检验规程 种及品种测定

GB/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净种子 pureseed
送验者所叙述的种或在分析时所发现的主要种,包括该种的全部植物学变种和栽培品种。

3.2
其他植物种子 otherseeds
除净种子以外的任何植物种子单位。但复粒种子单位应先分离,再与单粒种子单位一起进行分组。
对于净种子定义(见8.4)中未规定的种或属,应打开复粒构造、荚果或蒴果,取出种子作为其他植物

种子。

3.3
杂质 inertmatter
下列除净种子或其他植物种子外的种子单位和所有其他物质及构造:

a) 明显不含真种子的种子单位。

b) 小于8.2a)中规定颖果大小的小花。

c) 除8.2b)中规定的属外,附在可育小花上的不育小花。

d) 小于或等于原来大小一半的,破裂或受损种子碎片。

e) 在8.2d)中未规定的种子的附属物。

f) 种皮完全脱落的豆科、十字花科植物的种子(包括整粒和破损种子)列为杂质。豆科中,不论是

否有胚中轴和/或附着一半以上种皮,分离的子叶应列为杂质。

g) 瘦果、分果和分果爿、其他果实和种子,不借助施压、透视仪或其他专门设备,从表面观测到上

述结构中明显没有种子的,列为杂质。

h) 脆而易碎呈灰白色至乳白色的菟丝子属植物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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